审计报告合同
委托方：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  　　
受托方：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  　　
本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订立，以资共同信守。
​​第一条 委托目的与范围​​
甲方委托乙方提供以下服务：_________。
​​第二条 责任划分​​
甲方承担会计责任（管理责任），即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，保护资产安全，并保证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及合法性。
乙方承担审计责任，即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》执行审计工作，并对出具的审计报告负责。
​​第三条 甲方义务​​
按约定时间提供审计业务所需的全部资料，包括财务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；
为乙方查看业务现场提供必要协助；
按约定条件及时足额支付审计费用，不得以支付费用作为影响审计报告意见的条件；
正确使用审计报告，不得向使用方作出误导性解读。
​​第四条 乙方义务​​
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》执行业务；
应于_________前完成并交付审计报告；
对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商业秘密予以保密。
​​第五条 审计费用​​
审计费用根据北京市现行物价标准及委托业务的工作量、复杂程度与风险程度确定。
双方协商确定本项目审计费用及支付安排如下：
审计费用总额：_________元；
付款方式：本合同签订之日支付_____％，计人民币__________元；审计报告交付时支付剩余_____％，计人民币__________元。
乙方为完成委托事项垫付的费用（如差旅费），由甲方实报实销，不包含在上述费用内。
​​第六条 违约责任​​
若因甲方变更计划、未能及时提供审计所需资料或工作条件，导致乙方返工、延误或报告修改，乙方有权相应顺延提交报告时间或拒绝出具报告，甲方应按乙方实际工作量另行支付相应费用；
若因甲方原因中止本项目，已支付费用不予退还；
非因甲方原因，乙方未按期交付审计报告的，甲方有权拒绝支付审计费用；
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，应赔偿因此给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。
​​第七条 争议解决​​
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，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​​第八条 其他​​
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（或签字）之日起生效，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　　
甲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  　　
代表（签字）：_________            代表（签字）：_________  　　
[bookmark: _GoBack]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          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 　　
签约地点：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签约地点：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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